
期中報告會議審查意見及辦理情形 

時間︰民國 93  年 12 月 27 日（星期 一 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台灣營建研究院教室 

主席：張弘義  總工程司 

出（列）席人員：林安彥組長、陳茂雄處長、葉韓生組長、鄧文廣處長、許鎧

麟教授、張嘉峰組長、黃俊能組長、王淳讙博士、高銘志副工程司、梅興泰 

記錄：梅興泰 

 

審查委員 項次 意見 辦理情形 

1 

此案子為高速公路橋梁延壽評

估，所以必須對延壽的定義作

一清楚的解釋，譬如說使用年

限的定義。但似乎在本報告中

並無詳細提及。 

主席回覆︰高公局在延壽

的工作均是遇到橋梁有困

難才作修補，卻一直沒有

一個有系統的延壽方法，

而本案子就是希望建立一

套延壽的評估流程與策

略，讓高公局在將來遇到

橋梁修補或延壽時，有一

套遵循的法則。 

2 
橋梁編碼系統是否可以加以簡

化。 

編碼系統已建成表格增加

可讀性與便利性。 

公路總局重

大橋梁工程

處 

鄧文廣處長 

3 

期中報告中第五章 LCC 生命週

期部分是否沿用交通部案子的

內容，報告中引用文獻的部分

需加以標註。 

第五章本為本研究團隊之

研究成果,且生命週期為

橋梁延壽中必須考量之要

項，至於文獻引用方面已

遵照辦理。 

1 
橋梁編碼系統部分是否可以簡

化。 

編碼系統已建成表格增加

可讀性與便利性。 

2 

本計畫如果是以系統觀念去執

行，必須將各模組的功能作一

確定，是否加以量化的數據，

可以支持模組的功能更加確

定。 

各模組之量化必須收集一

定之橋梁資料數據為基

礎，而期中階段只限於延

壽模組之介紹，期末階段

將會收集案例橋梁資料作

一示範。 

高公局北區

工程處 

陳茂雄處長 

3 

在工法的選定上，應該要考慮

當維修成本高於重建經費時，

兩者必須加以比較；還有就是

修補工法加入後，是否可研判

未來的使用年限。 
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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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維修與補強的定義再模組中必

須定義清楚。 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
2 
在模組中有無維修工法的建

置。 

在工法模組有建置相關之

工法。並在期末階段加以

整合。 

3 

對於橋梁延壽的設計年限的決

定、功能的恢復是否要加以考

慮。 
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
4 
編碼系統太過於複雜，是否可

加以簡化。 

編碼系統已建成表格增加

可讀性與便利性。 

5 

系統中維修工法模組中，是否

可以將工法的選用與成本分析

分開來。 

模組中是以生命週期成本

去做工法的選用與考量，

此建議本團隊會再行研究

其可行性。 

高公局技術

組兼主任工

程司 

葉韓生組長 

6 
在系統中必須考慮橋梁延壽的

時機。 

在材料劣化模組與潛勢模

組已考慮進去。 

1 

必須將此案子延壽的定義解釋

清楚，對於既有橋梁是否可評

估使用年限為多少、延壽後使

用年限為多少。 
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
高公局工務

組 

林安彥組長 
2 

本計畫之橋梁編碼系統中是對

於全橋梁作一編碼還是對構件

作一編碼。與現行橋梁管理系

統 BMS 中隻編碼必須作一介

定。 
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
1 

延壽計畫最困難可能在於延壽

時間評估與經濟性評估，亦即

過度的延壽時間可能造成成本

不正常的增加，應對此進行探

討。 
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
2 

範例介紹宜先表現出流程，依

循流程逐項解說，可能較易學

習。 

在期末階段會以四座橋梁

作為案例，逐項解說。 

3 
是否於研究中進行模擬分析提

出方案，供高公局參考。 

在期末階段會以四座橋梁

作為案例，逐項解說。 

4 

以 P.4-35 為例排圖號一依

序，在圖 4.14 之後即出現圖

4.16，實屬不宜。 

遵照辦理。 

交通部科技

顧問室 

許書王技正 

5 

以 P.4-18 為例，剪貼圖應再

修整不宜有汙點、斷墨的情

形。 

遵照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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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延壽的方向︰必須提供橋梁未

來檢測的頻率、以及如何檢測

的方法、非破壞檢測的技術、

混凝土的老劣化技術上的研

究，而致於工法的更新及研究

則不屬於本案的範圍之內。 
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
2 

延壽模組的策略必須考量橋樑

的使用年限，既有橋樑的續用

年限。 

在期末階段會加以考量。

3 

在期末階段的工作必須以案例

導向，利用本次的延壽模組，

建立一套流程提供高公局對於

未來延壽遵循的法則。 

在期末階段會以四座橋梁

作為案例，逐項解說。 

4 
只需定出延壽的評估流程就

好。 
遵照辦理。 

主席 

高公局總工

程司 

張弘義總工

程司 

5 
對於後續階段的工作方向必須

明確。 
遵照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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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末報告會議審查意見及辦理情形 
時間︰民國 94  年 07 月 12 日（星期 二 ）上午 9時 30 分  

地點：台灣營建研究院教室 

主席：交通部國道高速公路局  張弘義  總工程司 

出（列）席人員： 

高速公路局︰陳茂雄處長、葉韓生組長、林安彥組長、高銘志副工程司 

公路總局︰鄧文廣處長 

交通部科顧室︰許書王技正 

國立台灣大學︰曾惠斌教授(請假) 

台北科技大學︰李有豐教授(請假)、林志聰教授(請假) 

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︰李維峰副所長、張嘉峰組長、吳道生組長、王淳讙

副研究員、梅興泰助理研究員                

記錄：梅興泰助理研究員                
 

 
審查委員 項次 意見 辦理情形 

1 

積極式、升級式、反應式、預

防式、定期式與不定期式維護

等，應將維護方式定位例如針

對品質升級，針對維護時間點

或針對徵兆進行反應式維護或

以時間進行不定期與定期維

護。 
 

遵照辦理 

2 
投影片資料第十頁，定期式維

護是主動式還是被動式維護應

說明。 

已在本報告中第三章加以

說明 

3 

報告中應加入確定分析評估的

資料完整性與可用性，是否可

建議未來評估表格應如何改

進。 

在報告中第 161 頁評估表

格中以及第六章已完整紀

錄資料的擷取以汲相關的

可用性。 

交通部科顧

室 
許書王技正 

4 
維修資料應與現地資料調查結

合，因為維修資料與成效與評

估策略有極大的相關性。 

報告中第六章已詳盡說明

資料來源以及其適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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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由於以前的資料紀錄不夠詳

盡，應建議為來如何留存資

料，以免造成遺憾。 

未來系統架構將建置與說

明哪些為 BMS 系統原有的

以及哪些為新建置的，這

些說明已在報告中第七章

有詳細說明。而在維護管

理四大步驟中之第四步驟

執行驗效將整合現有法

規、工法成效與系統建置

和現行制度的不足。 

 

6 系統應建議如何運作維護。 

主席回覆︰未來高公局將

考慮否繼續沿用現有之

BMS系統，或是加以更

新。而由於本報告終將維

護管理定義為五大項，將

建議改為消極式(不做維

護、主動維護)、積極式

(定期維護、先導維護、

預防維護)與升級式即

可。 

1 
建議報告中將有關現行高公局

所採用的維護策略方式，加以

修飾。 
已加以修正 

2 

本報告是否可加入一些案例橋

梁的修補工法與技術，例如圓

山橋伸縮縫的問題、淡水河橋

進行橋面板維修的預防式維護

觀念等，來加以強調高公局在

維護工程上的不遺餘力。 

雖不為本計劃之工作項

目，但在未來之研究可加

以參考。 

高公局北區

工程處 
陳茂雄處長 

3 
希望報告將維護管理定義簡化

為預防式、反應式以及升級式

維護即可。 
遵照辦理 

1 

以往的維護工程是以維持橋梁

功能為手段的，而現在的維護

管理，是以經濟觀點出發，考

量整體生命週期為目的，其維

護的層次已大為提升。 

遵照辦理 

高公局技術

組兼主任工

程司 
葉韓生組長 

2 

反應式維護、主動式維護以及

升級式維護，在以往高公局維

護工程中均有做到，只是每一

種手段是需配合經費以及需

求，不一定需要著重於哪一種

維護方式，建議在報告中加以

提醒。 

遵照辦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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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本研究中利用可靠度分析維修

最佳化，其方式是可行的，因

為橋梁有些受災是由於環境所

造成，利用機率的方式分析災

害，其方式是對的反應式。 

遵照辦理 

4 

橋梁歷史資料不足這是事實，

也是無法改變的；所以本報告

應建議未來在資料建置上應如

何保存如何建置。 

本院在吸取國外維護管理

經驗得知，無論是定期

式、預防式還是升級式維

護，均是一個學習的過

程。而設計年限是一個設

計要求，不是一個年期時

間；而使用年限是一個延

壽之後的評估結果，兩者

不一樣。至於高公局現在

執行的橋梁耐震補強計畫

有關系統建置部份，建議

可以先行規劃完整的系統

架構以及相關系統欄位，

此一工作一直是院內長期

規劃的目標，也很願意協

助高公局做這一方面的工

作。 

 

5 
建議未來研究應從橋梁最基本

的構件劣化開始分析，例如裂

縫、白華等受損機制。 
希望由後續研究繼續進行

1 

中央大學 BMS 當初建置時，是

以作定期維護檢測功能為主，

但由於維護工程管理觀念逐漸

興起，其系統確實有改進與更

新的方向，所以高公局為來將

會放棄 BMS 系統研開發新的系

統。 

本研究會加以參考 

2 
現今高公局目前執行的耐震補

強計劃，目標就有建置一套維

護管理系統。 

本研究會加以參考 

3 

維護管理的定義不需要過分再

意以往的維修是反應式還是預

防式、升級式，因為均是工程

歷史的演變。 

本研究會加以參考 

高公局工務

組 
林安彥組長 

4 

本報告中第 15 頁，有關公務

人員的意見其實不一定正確，

例如檢測頻率應改為檢測時間

點，其意見只需提供參考即

可。 

遵照辦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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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本報告中第 17 頁，「…檢測

的目的，是在預防老化…」，

其文句建議加以修飾。 

遵照辦理 

6 
本報告中第 62 頁，「…任何

橋梁…設計年限…」，其文句

建議加以修飾。 

遵照辦理 

7 

本報告中第 249 頁，第六章有

關C386 標的案例「…經呈商…

進行維修補強…」，由於此工

程並為在通車後所造成的損

壞，所以建議更改為緊急搶修

較為恰當。 

遵照辦理 

8 
本報告中第 320 頁，「…生命

週期維護…建議必須…」，其

文句建議加以修飾。 

遵照辦理 

 

9 
建議報告中或未來研究加入以

後系統所需要的資料庫以及相

關的欄位。 

遵照辦理 

1 
將重新定義報告中維護管理的

定義，將分為預防式、定期式

以及升級式即可。 

遵照辦理 

2 

未來高公局在系統的建置方

面，希望營建院建議是將原有

的 BMS 系統升級或是新建置一

系統，其應有的欄位為何。 

報告中第七章有加以建

議，但其實際工作，仍需

後續研究。 

3 

本報告已將延壽應有的評估流

程做出來，已做了示範案例；

而高公局方面也做了耐震補強

的計畫；兩者是否做一整合，

或者考慮未來針對高公局每一

座橋均作延壽的案例。 

 

報告中第七章有加以建

議，但其實際工作，仍需

後續研究。 

4 

希望報告中有關案例橋 C386

的案例，是以介紹的方式去進

行。 

 

遵照辦理 

主席 
高公局總工

程司 
張弘義總工

程司 

5 
本報告已完成預期契約中的所

有工作項目，此研究案審查算

是通過。 

遵照辦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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